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评析

张汉国、张占江

2021 年 3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

释》（法释[2021]4 号文，下称《解释》）发布施行。惩罚性赔偿制度自 2013 年修正的《商

标法》首次引入以来，2015 年修正的《种子法》，2019 年修正的《反不正当竞争法》、2020

年修正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部门法中均引入了惩罚性赔偿条款，2021 年 1 月 1 日

施行的《民法典》在侵权责任篇中也规定了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条款。至此，我国构

建了“一基四支”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一基即民法典，四支即专利法、商标法、著

作权法、不正当竞争法，意味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已经全面确立。

《解释》共 7个条文，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内容和时间、

构成要件的认定、计算基数和倍数的确定等作了具体规定，《解释》旨在通过明晰裁判标准，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适用惩罚性赔偿，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解释》的发布是落实惩

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举措，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统一裁判标准，

对于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现对《解释》逐一进行评析：

为正确实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全面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评析：

这是前言，写明《解释》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依据。相关实体法法律条文如下：

一、《商标法》

(2013 年 8 月 30 日修正，201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i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

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

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

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2019 年 4 月 23 日修正，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



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

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

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二、《种子法》（2015 年 11 月 4 日修订，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七十三条第三款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

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

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

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 年 4 月 23 日修正，当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第三款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

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

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四、《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五、《专利法》（2020 年 10 月 17 日修正，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七十一条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

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

倍数合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六、《著作权法》（2020 年 11 月 11 日修正，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十四条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

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

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第一条 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



本解释所称故意，包括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

定的恶意。

评析：

民法典第 1185 条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总括性规定明确和统一了惩罚性赔偿

的构成要件，为各知识产权部门法制定相关规定提供了上位法依据。《解释》第 1 条第 1 款

以民法典第 1185 条为基础，明确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及构成要件包括“故意”

和“情节严重”。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民法典第 1185 条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为“故意”，

但不同的知识产权部门法对此表述不一，《专利法》、《著作权法》中是“故意”，《商标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是“恶意”，而《种子法》中未明确规定主观要件，由此导致实践

中对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争议。《解释》第 1 条第 2 款厘清了不同知识产

权部门法中“故意” 和“恶意”之间的关系，对“故意”和“恶意”作了一致性解释，即，

《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所规定的“恶意”应理解为“故意”。

在“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

偿的解释》答记者问”的报道中，最高法发言人列举了《解释》的三大亮点，认为“故意”

和“恶意”的含义一致是其第一个亮点。

虽然《种子法》关于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未限定主观要件，但基于民法

典与知识产权部门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在依据《种子法》认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惩罚性赔

偿时，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将主观“故意”作为构成要件。

“故意”和“恶意”从文义解释来看，应该含义是不同的，一般认为“恶意”的性质甚

于“故意”，“故意”不一定是“恶意”，“恶意”必然是“故意”。《解释》中作出一致

的认定，估计也有些不得已之处。这样的解释，有助于统一不同知识产权案件之间的裁判标

准，而且，适用惩罚性赔偿还有“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而之前要区分是“善意”还是“恶

意”，往往也会从客观事实出发来帮助认定侵权人的主观状态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

所以上述将“恶意”视为“故意”的认定，在实践中倒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然，考

虑到《解释》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如果上述“故意”与“恶意”的含义是一致的话，由立法

机关来出台一个解释应当更为适宜。

第二条 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以及所依据的事实

和理由。

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在二审中增

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

当事人另行起诉。

评析：

《解释》第 2 条规定了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提出时机及内容要求。

关于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提出时机，原告原则上应当在起诉时提出请求，起诉时未提出的，

可以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请求，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

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应当另行起诉。



第 2 条关于惩罚性赔偿请求提出时机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328 条的规

定似不一致，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

讼请求，且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由二审人民法院进行调解。但是，在二审中增加惩

罚性赔偿请求，似不应当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

对于原告可以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规定，笔者持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原

告在一审中既然没有主张增加惩罚性赔偿，那么在二审中即使提出来了也不应该进行调解处

理，权利人另行起诉的话也不应该受理。知识产权要加强保护，但也要注意各方的利益平衡，

《解释》明显偏向于权利人了，不合理地破坏了被告预期，也不利于充分发挥一审的作用和

提高审判效率。

关于惩罚性赔偿请求的具体内容，原告应明确赔偿数额、计算方式，并提供所依据的事

实和理由，这些是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基本要求。

第三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

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

（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

（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

际控制人的；

（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

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四）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

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评析：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集补偿、惩罚及威慑等功能于一体的赔偿制度，其所针对的是在法律

和道德上更具有可责性的主观上存在侵权故意，客观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因此在认定惩罚

性赔偿时，对主观要件的考量十分重要。

《解释》第 3条涉及对“故意”的认定。“故意”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构成要件，探究

的是行为人的内心状态，相对于客观要件而言，对主观要件的认定更加难以形成统一的尺度

和标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讲，对主观要件的认定还是要回归到证据体现出来的客观事实，

权利人应尽可能全方位、多角度地收集用于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故意的证据。

第一款指出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并列举了要考量的因素，第二款举出了 5种可以认定

为“故意”的情形，相信这些对实践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适用这

些例子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例如第一个例子是“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

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此时，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通知、警告需要符合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产生使被告被认定是“故意”的法律后果，尚需看法律实践。

第四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

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

（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

（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

（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

（六）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

（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评析：

《解释》第 4条涉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情节严重”是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之

一，主要针对行为人的手段方式及其造成的后果等客观方面，一般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情节严重”的要件往往可视为客观要件。

第一款指出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并规定了要考量的因素，第二款举出了 6种可以认定

为“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些规定是既有实践的总结，指导明确，很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款在考虑的因素中列出了“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的因素，实践中如何具体考量这一

因素，恐会有较大争议，尤其值得相关当事人和律师注意。

第五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

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前款所称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

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

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

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评析：

《解释》第 5条明确了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计算方式。惩罚性赔偿的总额是以计算基

数乘以惩罚性赔偿倍数，因此，计算基数应当尽可能准确，以避免乘以惩罚性赔偿倍数后给

整体赔偿数额造成较大的偏差。



在计算基数的确定上，不同部门法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著作权法》和《专利法》未

规定计算基数的先后顺序，《商标法》、《发不正当竞争法》和《种子法》规定了先后顺序，

故《解释》中使用了“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的措辞。

关于计算基数是否应当包括合理开支的问题，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理应是不包括。但是，

一些部门法对计算基数的规定并非如此，例如《种子法》第 73 条第 3 款中规定了应当包括

合理开支。故《解释》中使用了“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措辞。

根据第 5 条第 2款可知，在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

计算的情况下，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事实上，由权

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确定的额度本质上仍属于实际损失或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因此，以许

可费的倍数作为计算基数合乎情理。

第 5 条第 3款体现了对举证妨碍行为的制裁，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将依据《民事诉

讼法》第 111 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可能会承担罚款、拘留甚至刑事责任。该做法与《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48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25 条的规定相一致。

第六条 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

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

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

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前款所称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评析：

《解释》第 6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方式，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除《种子

法》规定“一倍以上三倍以下”外，《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著作权

法》均规定的是“一倍以上五倍以下”。鉴于相关部门法未限定惩罚倍数必须是整数，意味

着人民法院可以在上述规定的区间范围内选择非整数的惩罚性赔偿倍数。

第 6 条第 1款指出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和侵权行

为的情节严重程度，这是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两大要件“故意”、“情节严重”相对应的。

第 6 条第 2款比较有意思，在被告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后，既说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的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又说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对此，笔者认为实际上对于被告的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请求还是有所考虑的。

第七条 本解释自 2021 年 3 月 3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

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评析：无

最后简单谈一下如何规范惩罚性赔偿制度运用中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应该说，



《解释》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人民法院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自我规范。在前述最高法相关部门负

责人就《解释》的出台答记者问中，该负责人专门提到如何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被滥用的问

题，指出避免实践中的滥用，一是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二是通过典型案例加强指导，

这充分说明人民法院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避免制度被滥用与规范人民法院的自由

裁量权，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是站在不同视角看待所出现的问题。《解释》的

出台，无疑对解决上述问题有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解释》的出台，但人民法院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因为惩

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本身就与司法政策的把握和运用不可分。而且，上述《解释》中尽管对

适用要件进行了规定，但是对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尤其是是否认定构成“情节严重”，裁

量权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赔偿倍数，除《种子法》规

定是 1倍至 3倍之间外，其他部门法规定的赔偿倍数在 1 倍至 5倍之间，这是一个很大的空

间，《解释》中是定性规定（要定量规定很难或者是不可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很大的。

在法官面临挑战的同时，律师、被告等相关方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当然，是挑战也是机

遇。笔者水平有限，期盼上述粗浅认识能够对大家理解《解释》有所帮助。最后衷心希望我

国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得到健康发展，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造创新发挥

应有的重要作用！

i 2013 年修正的《商标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已经被修改，不过因为其是国内知识产权部
门法中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故保留在此，供各位了解。


